
第五章、 結論：發現與建議 

一、 研究發現 

台灣公立交響樂團的發展從國立台灣交響樂團的成立至今已有 60 年的時

間，由於交響樂團在音樂發展史上具有重要的代表性，除了是西方的精緻文明產

物，也已成為台灣本地的文化樂種，1而其在台灣存在的意義除了是音樂教育的

一環，也是高雅藝術的象徵。台灣政府正視交響樂團的社會存在功能與價值，在

國台交之後陸續成立台北市立交響樂團及國家交響樂團等共三個公立交響樂

團，並在政府推動組織改造的同時，將其列入改造推動機關名單中，其實際用意

仍希望藉由組織改造賦予公立交響樂團在社會存在價值上的更正當性，並冀以企

業化經營活絡樂團的發展。 

交響樂團的經營是音樂專業與藝術行政的結合。西方管理學大師彼得‧杜

拉克曾說：「交響樂團是明日的組織模範」，2且交響樂團的組織架構是非常嚴謹

且縝密，不僅演出人員的默契、技術、音樂性必須達到一定的水準，行政人員也

必須業有專精，才能使演出達到完美的境界。因此，交響樂團並不適合由官僚化

的公務體系方式來經營。行政法人制度的設計若可執行於交響樂團，則可為公立

交響樂團帶來以下優勢： 

(一)、 增加用人彈性 

交響樂團需由專業人事或相關技術人員所擔任職務之單位，公務人員任用條

例的限制便成為人事任用的阻礙，嚴重影響專業度的發揮，造成專業人員無法進

入政府單位任職效力，而公務人員的非專業更會影響樂團相關業務的進行。行政

法人制度的設立便可放寬人事的任用，使其晉用符合交響樂團特性之專業人才，

以利樂團業務發展，並可做到適才適所。 

(二)、 會計及採購鬆綁 

公務機關的會計及採購制度的設計相當縝密，且有政府採購法的設立與規

                                                 
1 何康國(2005)，頁 194。 
2 張慧真(2004)，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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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然而，政府採購法乃用於規範政府單位全面有關工程、財務、勞務等之採購，

對於交響樂團專業及特殊性業務採購便因限制過度，而造成困擾。行政法人化對

會計、採購制度將有適度鬆綁，此對於藝文的採購、音樂家的邀請等將可加以放

寬限制並賦予彈性。 

(三)、 監督與評鑑制度的建立 

行政法人制度在獨立自主運作及績效評估方面，可以透過相關績效評鑑機制

的建立，以及內、外部監督機制的設計，以強化經營責任與成本效益。行政法人

單位具有法人人格，行政法人交響樂團僅須在事前提交績效目標，由監督機關執

行事後監督機制，藉此，樂團可以避免國家政府因介入太深而造成業務限制，而

可經由資訊的公開、政府的監督、績效的評鑑，併以民眾的輿論監督，使樂團健

全發展。 

(四)、 企業化經營理念的引進 

行政法人的治理理念便是引進企業化經營模式，試圖以新經營觀念的確立，

以強調成本效益、經營責任的單位。公立交響樂團對國家來說是一個可以經營的

單位，行政法人後應將樂團視為公司，並應在確立樂團的定位與目標之後，帶入

品牌行銷的觀念，針對不同的閱聽族群提供所需的服務(音樂會)與內容(曲目)，

並以對觀眾提供的整體服務品質為績效指標。是故從時代的轉變、市場的需求以

及樂團的特質、定位與目標來說，企業化的經營手法將可為公立樂團帶來新的契

機。 

在劣勢方面，則可歸納為： 

(一)、 董事會與樂團之間的配合與磨合 

董事會的設立是行政法人的重要改革制度之一，而董事會的設立對於台灣

公立交響樂團長久以來習慣性的營運方式將會是一個新的衝擊。除了人為的因

素，制度的完備與否、樂團及董事會對行政法人制度的精神和原理是否有認知的

落差，皆牽動著監督機關(主管機關)、董事會、以及樂團(藝術總監)之間權責劃

分與關係維繫。董事會若對於樂團的業務干預過多，難免影響樂團行事的流暢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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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的規劃；但董事會若只是形式上的單位，又會流於只為樂團背書的橡皮圖

章。因此，在行政法人後，董事會勢必會與樂團之間有段「磨合期」。 

(二)、 自籌經費的困難 

組織架構的改變對台灣的公立交響樂團來說是非常大的衝擊，尤其相較於

歐美，西方的交響樂在台灣地區的發展尚未成熟，其市場仍屬小眾。公立交響樂

團在台灣的成立宗旨與公共任務應為落實音樂教育、提升音樂素養，以及加強音

樂推廣，而非以營利為目的。音樂會的門票收入也僅是實行「使用者付費」原則，

並非是樂團重要業務收入。是故行政法人後交響樂團若缺乏政府資金的挹注，著

實無法自負盈虧。 

(三)、 人員福利的保障 

行政法人之後，樂團原本享有的一般公務員權利將被取消。在行政法人後，

交響樂團勢必面臨公務員與非公務員兩制並存問題。依照目前行政法人法草案，

為保障現有公務人員之權益，將採「保留身分，權益不變」原則規劃，公務人員

得保留原有身分繼續留任，惟改制成行政法人運作時，與屆時依據新訂之人事制

度所招募的人員不同制度，將形成「一團兩制」之局面，其在薪資待遇、福利、

工作考核等都將出現不同的制度與標準，此將造成組織內部管理上的困擾。 

(四)、 公共責任的執行 

公立交響樂團的職責是為國家政府擔任公共任務的執行者，其應以推廣音樂

教育，振興文化建設，提升音樂素養等為己責。然行政法人乃因政府為減少經費

支出、減輕政府財稅負擔所設計之制度，對於改革單位將要求相當比例的經費自

籌。而交響樂團行政法人後對於每筆支出將仔細衡量並計較之，故在安排推廣

性、教育性之音樂會等公共任務時，將可能有比例上的調整，亦恐影響公立交響

樂團成立的宗旨與美意。 

法國的交響樂團因為有政府為主力，以國家為後盾，大力推動文化政策，因

此法國交響樂團在執行類似行政法人制度的「公共合作文化機構」可謂是成功的

案例。但日本自 1997 年起推動獨立行政法人，至今尚未敢公開斷定此一制度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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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成功與否。反觀台灣推動行政法人的情況，目前僅有兩廳院自 2004 年改制掛

牌營運，至今將近三年，基本上，兩廳院已做到人事上彈性運用，會計制度漸上

軌道，採購限制鬆綁，且內控亦已大幅度改變以往僵化的運作制度，而運作方式

也較有活力，製作的節目與服務的項目亦多元化，但在董事會的執行與權責分

配、資訊公開的完整度、績效考核的標準，以及監督機關及制度的執行方面仍有

待討論，畢竟兩廳院改制為行政法人僅三年，尚無法對所有改制成績有全盤、完

善及深入的評估，故對於被列入優先推動行政法人制度的行政機關而言，有相當

比例的公務人員仍然對兩廳院轉型為行政法人的成效有所保留。 

因此，行政法人對於公營交響樂團來說，雖可帶來理想上的改變，但因為台

灣目前因政治環境混亂，政黨政治尚未穩定，且行政法人的相關法律與配套措施

仍缺乏，各相關行政機關對行政法人制度的認知有明顯落差，若要在短時間內對

推動單位普遍實行行政法人制度，恐將有負面效果。 

二、 建議 

(一)、 相關法律的通過與配套措施的設立 

行政法人法草案至今尚未通過是目前台灣行政法人單位推動困難及緩慢的

主因。由於政府政黨朝野之間對於行政法人持有不同意見，導致該法草案無法通

過。然而，母法未過，政府卻要求優先推動單位規劃設置條例，此難保各單位的

設置條例不會與母法有所牴觸的地方。此外，政府要求推動行政法人化的單位之

屬性並非相同，其組織結構亦有差異，而依照行政法人法草案來看，政府對行政

法人的組織設計過於一致，恐將無法適用於各單位。因此筆者建議政府在通過行

政法人法草案的同時，可以針對增加各推動單位的屬性而設立相關配套措施，或

是給予彈性的空間，使其在不違背母法的精神下，更能充分發揮行政法人的美

意，以確實且實際執行國家政府交付的公共任務之責任。 

(二)、 政府需加強單位之間的溝通與協調 

台灣政府自推動政府組織改革以來已有數年的時間，然行政法人法草案至今

仍尚未能通過，此除了有部份公務人員的反彈之外，政府各單位之間的溝通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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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足也是問題所在。雖然台灣政府時常舉辦相關會議討論，並由行政院人事行政

局出版相關文宣品及導讀資料，但未能在各相關單位舉行說明會，造成某些單位

對於行政法人的制度因不瞭解而有所反彈，故建議政府在推動行政法人制度的同

時，增加各單位之間的協調，其可以採座談方式或說明會方式，以減少法規詮釋

的壓力，進而達到溝通目的。 

(三)、 交響樂團應有隨時行政法人化的準備並逐步調整營運方式 

樂團目前所辦理的音樂會型式與數量均應維持並持續成長，且樂團應配合行

政法人法的立法進度，以行政法人制度為改革目標與訴求，並及早研擬具體作法

與配套措施，包括人事管理、會計制度、內部控管制度、音樂會形式規劃、行銷

與公關方向等，並邀請主管機關代表、專家學者、及樂團管理專才一同與會。 

公立交響樂團在台灣已是政府文化政策的產物，然因長久以來沉淪在公務體

系的運作與本位主義的羽翼下，沒有票房壓力，加上缺乏內、外部監督的機制以

及專業行政人員的環境下，已喪失在表演藝術市場裡的競爭能力。故在政府著力

於組織改造的推動下，筆者希冀台灣的公立交響樂團能在政府行政法人制度的相

關法律及配套措施設計完善後，能確實在公立交響樂團的人事任用上達到以藝術

行政管理之專業人才來辦理及專管樂團之業務，協以彈性之採購及會計制度來辦

理交響樂團之專業藝術採購事務，並確實執行監督及評鑑制度以強化並維持樂團

之專業品質與水準，藉由交響樂團內、外部的制度革新，使其能以企業化理念經

營活絡樂團業務，將樂團的音樂會節目多元化、廣角化。台灣的公立交響樂團若

可以在政府的輔助下徹底改革，將可逐漸使樂團藉由改革的動力與轉變，讓公立

交響樂團脫離公務機關官僚體系的惡名，而逐漸建立自有的品牌與口碑，除了為

政府執行公共任務的政策之外，並健全交響樂團的功能，提供高品質的音樂會，

進而邁向國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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